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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烟用香精香料产品标识标注的通知行业各直属单位，中

国烟草实业发展中心： 为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，确保

卷烟产品质量的稳定，依据《产品质量法》、《烟草专卖法

》及烟草行业有关管理办法，现就规范烟用香精香料产品标

识标注的工作要求如下： 一、各省级工业公司应要求卷烟生

产企业严格按照YC/T164－2003《烟用香精和料液》产品质量

标准采购烟用香精香料，从2006年7月1日起采购入库的烟用

香精香料产品必须在标签及包装体上的显著位置有明确标注

，即生产企业名称和详细地址、产品名称或代号、商标（如

有注册）、净重、生产批号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、贮存条件

、产品标准编号、溶剂名称（如含有溶剂）、相对密度值、

折光指数值。 二、卷烟生产企业应与烟用香精香料供应单位

签订双方认可的技术合同，内容应包括产品主要成分名称

；YC/T164－2003标准中规定的但未在产品包装及标签标注的

技术指标；标识所标注的产品标准文本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